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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高科对外投资

及股价波动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价波动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6】0881号）》（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

如下：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20 日，公司披露公告称，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与上海晨启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晨启）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高科晨启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科晨启），投资金额 780万元。同时，公司披露近期陆续新设多家

子公司，业务领域涉及半导体封装测试、资本运营等，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较大

差异。鉴于相关事项对投资者影响重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条

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1、关于本次投资与前期投资关系。公告显示，公司前期陆续新设高科芯远

（湖北）投资有限公司、高科启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 4家公司，定位涉及

资本运营、半导体封装测试等业务平台；本次拟投资设立高科晨启定位为教育咨

询服务平台。公司本次投资金额为 780万元，投资后累计金额恰好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请公司：（1）结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15条等相关规定，充分论证

上述新设公司是否属于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易；（2）结合公司近期

股价大幅上涨及市场存在业务转型预期的情况，说明本次对外投资的时机选择及

金额安排是否与维护股价、配合市值管理或其他特定目的相关，是否存在利用信

息披露影响股价的情形；（3）自查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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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报告、投资者说明会、互动平台等渠道就业务转型事项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

导，是否存在故意蹭市场热点概念的情形。请律师发表意见。

2、关于前期新设公司。公告显示，公司前期陆续新设 4家公司，业务领域涉

及半导体封装测试、资本运营等。公司主营教育和不动产运营业务，上述新设公

司与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跨度较大。

请公司：（1）结合现有技术储备、人才储备、资金实力及行业准入条件等，

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开展半导体封装测试业务所需的资源、能力和条件；（2）说明

公司设立多家半导体子公司的投资进展、实缴金额及后续经营安排，是否存在盲

目跨界投资风险；（3）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说明公司同时推

进多个跨行业新设项目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如何保障资金安排、管理资源配置及

业务整合的有效性，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3、关于本次对外投资。公告显示，公司本次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与上海晨启共

同投资设立高科晨启，投资金额 780万元，将在合资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五

年内完成全部认缴出资的实缴。公告未披露合作方基本情况和合资公司经营安排。

请公司：（1）说明高科晨启的具体业务范围和后续经营安排，说明在近期无

法完成资金全部实缴的情况下，如何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2）补充披露上海

晨启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与公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3）结合合资公司治理架构及印鉴管理安排，说明公司对高科晨启的

控制措施及资金安全保障安排。

4、关于股价异动与内幕信息。2026年 4月 29日至 5月 18日，公司股价累

计涨幅 60.76%，期间 9个交易日涨停，3次触及涨幅异动。公司股价在较短时间

内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且新设多家子公司事项集中在该期间前后。

请公司：（1）结合目前主营业务构成、各业务板块收入及利润占比，说明公

司主营业务是否已发生重大变化；（2）说明前述新设子公司的筹划时间、筹划过

程、重要时间节点及参与人员，结合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说明公司就

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登记及保密措施执行情况，自查相关信息是否存在提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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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3）按照本所相关规定，全面自查并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管、交易对方及其他相关方等内幕信息知情人近期股票交易情况；（4）

请你公司及时报送前述新设子公司相关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确保名单

真实、准确、完整。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5 个交易日内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

复。”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组织相关各方就《问询函》进行回复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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